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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于 2007

年 12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前次募集资金”）截至 2008年 9月 30

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执行了鉴证业务。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

实施和维护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及确保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发表鉴

证意见。我们的鉴证工作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 —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进行的。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

证工作，以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鉴证

工作涉及实施有关程序，选择的程序取决于我们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重大

错报风险的判断。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考虑了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编制相

关的内部控制，实施了询问、在抽查的基础上检查支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金额和披露的证据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

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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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上述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

了贵公司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本鉴证报告仅限于贵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鉴证报告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徐海峰 
 
 
 
徐敏 

 
 
中国北京                                  2008 年 12 月 17 日 

 
 

 

 

 
 
附件: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08 年9 月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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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 500 号）的规定，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原湖南华菱管线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对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存放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415 号文核准，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向公司前两大股东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菱集

团”）和安赛乐-米塔尔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2,000.00 万股，股票面值为

每股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人民币 5.80 元/股。截止 2007 年 12 月 27 日收到全部募

集资金计人民币 3,016,000,000.00 元，扣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相关费用人

民币 10,047,864.74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05,952,135.26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数额及发生的相关费用已经湖南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验证，并于 2008 年 3 月 28 日出具了开元信德湘验字（2008）第 012 号《验

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设立了如下六

个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 

 

开户银行 账号 

光大银行新华支行 7881018800001756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 43001785061052508375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天心支行 7402110182100001099 

招商银行左家塘支行 6681099810002 

兴业银行长沙营业部 368100100100248382 

交通银行湘湖支行 43163000018170054111 

上述募集资金账户与本公司于 2008 年 1 月公告的《2007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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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08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于 2008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对本公司 2007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作了进一步明确，

具体账户情况如下： 

开立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本公司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 43001785061052508375 

本公司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天心支行 7402110182100001099 

本公司 招商银行左家塘支行 6681099810002 

本公司 交通银行湘湖支行 43163000018170054111 

与本公司开立账户相对应，子公司将以下账户作为募集资金项目专项账户： 

开立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湘潭市岳塘支行   1904031129022143206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娄底涟钢支行 43001530069052500128 

湖南华菱涟钢薄板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娄底涟钢支行 43001530069052501792 

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止，本公司没有尚未使用完的募集资金。 

2008 年 9 月 30 日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972,338.43 元，其中与募集资

金相关的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72,338.43 元，系募集资金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相关

募集资金 2007 年 12 月 27 日初始金额及 2008 年 9 月 30 日期末余额明细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余额（元） 
2008 年 9 月 

30 日余额（元）
备注 

光大银行新华支行 78810188000017563 0.00 已销户 已销户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营业部 43001785061052508375 0.00 已销户 已销户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天心支行 7402110182100001099 0.00 已销户 已销户 

招商银行左家塘支行 6681099810002 0.00 已销户 已销户 

兴业银行长沙营业部 368100100100248382 0.00 已销户 已销户 

3,016,000,000.00 672,338.43 利息收入 

交通银行湘湖支行 43163000018170054111 
1,793,063.60 300,000.00 

其他应付款 

-华菱集团资
本溢缴余额 

合 计  3,017,793,063.60 972,33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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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08 年 9 月 30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人民币 300,595.21 万元已全部使

用完毕，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与募集前承诺投资项目一致，不存在变更用途使用

募集资金情况，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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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300,595.2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00,595.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00,595.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00 2007 年：146,205.52 

  2008 年 1-9 月：154,389.6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
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2007 年 
2008 年   

1-9 月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

工程度 

1 

收购华菱集团持有的湖南华菱湘潭
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
钢”）12.27%股权 

71,619.14  71,619.14  71,619.14  71,619.14  0.00  71,619.14  0.00  - 

2 

收购华菱集团持有的湖南华菱涟源
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涟
钢”）6.23%股权 

41,228.87  41,228.87  41,228.87  41,228.87  0.00  41,228.87  0.00  - 

3 

收购华菱集团持有的湖南华菱涟钢
薄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薄
板”）10.55%股权 

33,357.51  33,357.51  33,357.51  33,357.51  0.00  33,357.51  0.00  - 

4 
向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增资
投资宽厚板二期工程 

62,547.50  62,547.50  62,547.50  0.00  62,547.50  62,547.50  0.00  
于 2008 年 

7 月项目完工 

5 

向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增资投资
焦化干熄工程项目和 RH 真空精炼工
程项目 

16,561.28  16,561.28  16,561.28  0.00  16,561.28  16,561.28  0.00  
于 2008 年 

1 月项目完工 

6 
支付华菱集团持有股权过渡期净资
产增加值 

29,646.25  0.00  29,646.25  29,646.25  - 

7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同左 

75,280.91  75,280.91  

45,634.66  0.00  45,634.66  45,634.66  

0.00  

- 

  合计   300,595.21  300,595.21  300,595.21  146,205.52  154,389.69  300,595.2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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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反映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情况说明： 

1、经与华菱集团协议，并经公司全体董事确认，本公司收购的华菱集团持

有的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及华菱薄板三公司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投资额

确定原则为：在标的股权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的评估值上溢价 14.5%。

标的股权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过户登记日之前的利益或损失由华菱集团享有或

承担。 

2、本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08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支付收购

华菱集团所持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华菱薄板部分股权过渡期净资产增加值的议

案》，同意由华菱集团享有标的股权从评估基准日 2006 年 12 月 31 日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增加值。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 2008 年 3 月 14 日

出具的 2007 年度审计报告，并经 2008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 2007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 议 确 认 ， 华 菱 集 团 持 有 的 标 的 股 权 过 渡 期 净 资 产 增 加 值 为 人 民 币

296,462,527.29 元。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均由华菱集团转

移至本公司。 

3、根据本公司 2008 年 4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用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归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借款的议案》，将上

述向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增资金额人民币 62,547.500 万元中的人民币

62,315 万元和向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增资金额人民币 16,561.285 万元的全部，

用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上述置换的资金用于偿还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银行借款。 

根据湖南天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2008 年 4 月 10 日出具的湘天华专审字

（2008）第 007 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并经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确认，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投 
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
入额（万元） 

自筹资金实
际投入 

（万元） 

以募集资金置
换自筹资金

（万元） 

1 华菱湘钢宽厚板二期工程项目 125,095.00 62,547.50 146,097.50 62,315.00 

2 华菱涟钢焦化干熄工程项目 17,784.57 8,892.28 19,636.85 8,892.28 

3 华菱涟钢（华菱薄板）RH 真空
精炼工程项目 15,338.00 7,669.00 11,819.58 7,669.00 

合 计 158,217.57 79,108.78 177,553.93 78,8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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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华菱湘钢宽厚板二期工程项目预计于 2008 年

8 月竣工投产，华菱涟钢焦化干熄工程项目和华菱涟钢（华菱薄板）RH 真空精

炼工程项目均于 2008 年 1 月竣工投产并产生效益，收购的标的股权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由本公司享有收益权。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见下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达产后
投资效益
(万元/年) 2005 2006 2007 

2008 年 1-9

月实现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1 
收 购 的 华 菱 湘 钢
12.27%股权 

不适用 

2 
收 购 的 华 菱 涟 钢
6.23%股权 

不适用 

3 
收 购 的 华 菱 薄 板
10.55%股权 

不适用 

4 
华菱湘钢宽厚板二
期工程 

51% 69,620.40 - - - 24,678.43   24,678.43   是 

5 
华菱涟钢焦化干熄
工程项目 

105.55%  2,760.14  - - - 2,436.00  2,436.00  是 

6 
华菱涟钢（华菱薄
板）RH 真空精炼工
程项目 

66.14% 1,252.00 - - - 1,566.00  1,566.00  是 

合计   73,632.54    22,680.43  22,680.43  

 

说明：1、截止 2008 年 9 月 30 日, 华菱湘钢宽厚板二期工程项目产能利用

率为 51%左右，该工程原计划投产第 1 年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65%，其中：投

资项目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2008 年 8 月）至截止日期间设计产能为

25 万吨(钢)，实际产量为 12.7 万吨(钢)。产能利用率大大低于预期数，主要是由

于宽厚板二期工程 7 月底竣工投产初期尚属于生产调试阶段产量较少，而且产量

是根据所产钢种的订单而定，竣工投产初期订单也较少。实际效益已达到预计效

益, 主要是由于宽厚板二期的新增钢种产品以往常规产品毛利率要高，其中“合

金结构钢热轧厚钢板”的毛利率达到 37%，而原先一般的宽厚板产品毛利大多是

5%~20%。从而使宽厚板二期生产的产品每吨钢创造的实现效益大大超过原预计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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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止 2008 年 9 月 30 日，华菱涟钢（华菱薄板）RH 真空精炼工程项目

产能利用率为 66.14%，其中：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次月（2008 年 2

月）至截止日期间设计产能为 41.67 万吨(钢)，实际产量为 20.67 万吨(钢)。产能

利用率大大低于预期数，主要是由于 RH 真空精炼属于生产后续阶段，产量根据

所产钢种的订单而定，而订单初期较少所致。实际效益已达到预计效益，其主要

原因是经过 RH 真空精炼炉冶炼的新增钢种比常规钢种加价人民币 210-350 元/

吨（含税，下同），而原预计效益时的加价为硅钢人民币 360 元/吨，其他钢 90

元/吨（RH 真空精炼工程项目投产以来尚未冶炼硅钢），从而使经过 RH 真空精

炼炉冶炼的每吨钢创造的实现效益大大超过原预计效益。 

3、截止 2008 年 9 月 30 日，华菱涟钢焦化干熄工程项目产能利用率为

105.55%，其中：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次月（2008 年 2 月）至截止日

期间设计产能为 47.92 万吨(焦)，实际产量为 75.87 万吨(焦)。实际效益计算与原

承诺效益计算方法和计算口径一致。 

 

四、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2007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承诺的投资项目实施，不存

在将募集资金挪作他用的情况。公司履行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